
 

明陽中學學生(少年受刑人)申訴事件處理流程圖 
 

申訴人 

提起申訴 

輔佐人介入協助 

審議小組 

不服決定或逾法定期間不

為決定：得向臺灣橋頭地

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行政

訴訟 

本校為為程序審查： 

1. 申訴人：是否符合。 

2. 申訴事由：是否符合。 

3. 申訴期間：是否符合。 

4. 申訴方式：是否符合。 

5. 程序符合：應速受理。 

6. 程序不符合：通知五日內補正，不能補正者

由本校作出不受理決定並為必要之輔導。 

1. 有理由：學校應即予以回復其名譽與註銷

不良紀錄或改善管教、生活管理等措施。 

2. 無理由：應予以駁回，本校並得對申訴人

為必要之協助或輔導。 

3. 學校得考量申訴人之身、心狀況停止或撤

銷原處分或管理措施。 

4. 審議小組依法審議，不受任何干涉；有利

益衝突或偏頗之虞，應行迴避。 

5. 審議小組之決定，應以書面方式送達申訴

人、委任代理人及輔佐人並副知法務部矯

正署。 

1. 申訴學生得向審議小組申請指定家長、監護

人或社會人士一人為輔佐人。 

2. 輔佐人得為下列行為： 

(1) 適度提供必要的支援並防止被報復、恐

嚇或其他負面影響。 

(2) 保護申訴學生之隱私，因其經驗、知識

和理解方面不足，給予講解指導。 

(3) 與申訴學生進行隱私性面談及非語言形

式交流。 

(4) 申訴學生對事件無法具體描述時，提供

繪畫、遊戲、身體語言等輔助措施，以

釐清事實。 

(5) 協助輔導申訴學生對申訴程序瑕疵補正

事宜。 

1.申訴事件承辦人應告知申訴學生提行政訴

訟之法定期間，並得協助起訴事宜。 

2.處理申訴事件應符合 CRC 施行法相關規定。 

附件四 

申訴人及方式： 

1. 學生(少年受刑人)。 

2. 受刑學生(得向本校提出委任狀，委任律師

為代理人)。 

3. 得以言詞或書面提出申訴。 


